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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开行审环批〔2025〕2 号

关于临汾市运福沙石有限公司

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的批复

临汾市运福沙石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临汾市运福沙石有限公司建筑垃圾资源化

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的申请》和由山西汉鼎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临汾市运福沙石有限公司建筑垃圾

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

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有关规定，我

部委托临汾市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对该项目《报告表》

进行了技术评估并出具了《关于临汾市运福沙石有限公司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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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报

告》（临环技评估〔2025〕21 号，以下简称《技术评估报告》）。

经研究，现对该《报告表》批复如下：

一、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西省临汾经济开发区上桥

村东南，建设内容包括：新建钢结构生产车间与厂区内现有

建筑共同建成生产车间，总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，包括原

料区、破碎洗砂区、搅拌区、产品区；利用现有构筑物建设

办公区、水泵房等，购置给料机、颚破机、振动筛成型机、

洗砂机、脱水筛、细砂回收机、皮带输送机、水稳搅拌楼、

筒仓等生产设备以及附属配套设施。本项目总投资 500万元，

环保投资 67 万元。

《报告表》内容表明，该项目取得了山西省企业投资项

目备案证（项目代码：2502-141051-89-05-485052），不属

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 年本）》中的限制类、淘

汰类项目，符合省、市“三线一单”相关规定，符合《临汾

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（2020-2035）》《临汾经济开发区总

体规划（2020-2035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及其审查意见，符

合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汾河流域治理攻坚战的决

定》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》《固体废物再生

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》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加快推进资源化利用的通知》（晋政办

发〔2018〕6 号）《山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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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垃圾治理及资源化利用专项规划》《临汾市空气质量持续

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的环境保护要求。

在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

设施及措施，且项目污染物满足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指标要

求并取得其它相关行政许可的前提下，我部原则同意《报告

表》中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

二、在项目的设计、建设和运营过程中，要严格执行“三

同时”制度，对照《报告表》及《技术评估报告》要求，配

套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

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：

施工期间，施工现场应严格做到属地（洪洞县）要求的

七个百分之百，实现视频监控、PM10在线监控两个全覆盖，

并做好各项防治施工扬尘细化措施。

运营期间，原料、骨料装卸点设置移动式雾炮机，雾炮

洒水频次与卸车同步，原料储存区及骨料堆存区设置在全封

闭车间内，设置混凝土隔断并在堆区内设置全覆盖喷淋洒水

设施；给料机在料斗上方设置柜式集气罩，与颚破机、筛分

机、锤破机、振动筛等设备在生产工艺环节中采用密闭连接，

产生的粉尘经各自入口处顶吸罩收集后经集尘管引入脉冲

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，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（DA001）排放；

骨料仓及密闭搅拌机产生的粉尘由集气罩（集气管）收集，

分别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各自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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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DA002、DA003）排放；水泥筒设为密闭筒仓，上方设 1 台

脉冲布袋除尘器，粉尘处理后由 1 根离地 18 米高排气筒

（DA004）排出；做好各项运输过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，确

保在原料和产品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污染可以有效控制。

在运营期间，应确保各项工序满足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（DB14/3176—2024）等相关排放标准；并规

范做好大气环境监测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：

运营期间产生的生活污水接入园区污水管网排入临汾

经济开发区甘亭污水处理厂处理；作业区冲洗废水经沉淀处

理后用于水稳混凝土搅拌用水；洗车废水经隔油池+循环沉

淀池沉淀后复用于车辆清洗，不得外排；洗砂废水经细砂回

收机—浓缩机—循环水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；淋控水经淋控

水收集池收集后进入浓缩罐处理；初期雨水通过雨水收集池

及雨水收集渠道经隔油沉淀后用于厂区绿化、洒水抑尘，不

得外排，雨水收集池设置后期雨水截断装置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：

施工期间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安排好施工时间，减

轻对附近居民噪声影响。

运营期间，并合理进行厂区总图布置，将主要噪声源均

匀布置在车间内，生产设备应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，对设

备采取基础减振，设备连接采用柔性接头，加强日常设备维

护、检修，加强对操作人员降噪保护措施。项目应满足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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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3 类标

准相关要求；并规范做好噪声污染防治的各项监测工作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：

运营期间，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；

除尘灰返回搅拌机作为原料使用；沉淀池污泥经浓缩+压滤

机处理成泥饼，定期清运、外售综合利用；人工分拣出的包

括塑料、木材、纸张等分类后由废品回收公司回收处理，除

铁器筛选出的废金属由废钢回收单位回收处理；分拣出的不

可回收物运往建筑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；废机油、废油桶、

废棉纱、废手套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贮存库单独存放，定

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。危险废物要严格落实《危险废物贮存

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等各项管理要求，规范收

集、运输、转移及储存等各个环节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地下水环境、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措施：

要求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做好污染源头控制，对相关

建（构）筑物采取相应的硬化、防渗措施，避免污染地下水

和土壤；对厂区采取分区防渗，严格按照《地下工程防水技

术规范》（GB50108-2008）相关规定，将危废贮存库设置为

重点防渗区，雨水收集池、循环沉淀池、洗车平台、生产车

间设置为一般防渗区，其他区域设置为简单防渗区。

（六）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：

要强化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有效防范环境风险，制

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；严格落实各项应急管理及环境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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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防范措施，确保事故状态下各项污染物及时得到妥善处置，

不对外环境造成污染影响。做好消防各项管理工作，配备消

防设施，设立禁止明火标识；各类危险废物需进行申报登记，

建立符合标准的专门贮存设施和场所，妥善保存并设立危险

废物标识牌，控制危险物质在厂内的贮存量，交由有危险废

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收集、运输、贮存和处理处置；制定危

废转移制度，并对危险废物的流向和最终处置进行跟踪，确

保危废均得到合理处置；项目危废贮存库设围堰物料集中储

存，做好防渗措施，专人管理，定期巡查。

三、要严格执行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
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生态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各

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应纳入施工合同和工

程监理。项目建成后，要按照相关规定标准和程序开展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，并根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取得排污许可

证后方可排放污染物。

四、根据《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协助相关行业企业监

管部门做好环保设施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晋环发〔2022〕

35 号）、《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协助相关行业企业监管部

门做好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（晋环发〔2023〕

30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该项目在履行环保设施建设“三同时”

制度的同时，必须将环保设施同主体工程一体纳入项目安全

设施设计中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相关行业企业监管部

门审查批准；需要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的，必须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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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五、你单位必须确保该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满足《临汾市

生态环境局临汾经济开发区分局关于临汾市运福沙石有限

公司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

制指标的核定意见》（临开环函〔2025〕2 号）文件中核定

的总量控制指标：颗粒物 1.357 吨/年。

六、你单位要建立健全项目信息公开机制，按照《企业

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

公开机制方案》等要求，及时、如实向社会公开项目相关信

息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七、该项目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

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，

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续。

八、你单位要按照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

常监督检查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做好后续环境管理有关

工作。

临汾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

2025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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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临汾市生态环境局、临汾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、

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临汾经济开发区分局、洪洞县应急管理局、

山西汉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。

临汾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 2025 年 4 月 8日印发


